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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统一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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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而在新世纪新阶段突出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

战略任务，显然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即：这是以承认我国存在种种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为

前提的。 

承认矛盾，就是尊重辩证法。马克思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

畴，就是辩证运动。”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

动。”列宁把“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看作“是辩证法的实

质”。他指出，对立面的同一，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

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

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他把关于对立面

的统一的学说，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 

对于马、恩、列的这些光辉思想，毛泽东不仅予以完全继承，并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进一

步作了深入发挥。早在1937年的《矛盾论》中，他就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

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

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他在论述矛盾诸方

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时，深刻揭示了两者的辩证关系，指出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

来，又能够互相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而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

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

事物的矛盾运动。”中国人常说的“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相反”就是说两个

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

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他运用这一矛盾同一性与

斗争性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基本策略问题。为正确指导中

国革命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这一原理又作了深

刻阐发。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

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

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他正是运用这

个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原理，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

部两类不同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就社会主义社

会矛盾的性质、根源、表现和运动规律、解决方法等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上首次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应当指出，我们党在理论上从来不是只讲矛盾的斗争性而不讲矛盾的同一性，在政治策略上也从



 

来不是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统一、协调、团结以至让步和妥协。不能简单地说“斗争哲学”是共产

党的哲学。在民主革命年代，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我们党与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关于统一战

线、关于党内斗争等问题的大量论述，早已透彻地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

他的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的战略思想，在《正处》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战略方针，归根到底，实质上就是说的怎样通过兼容、调节、

均衡等途径求得社会和谐的问题。至于在历史上的一定时期，例如在十年“文革”中，搞“残酷斗

争，无情打击”，那是“左”倾思潮泛滥，偏离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规律的结果。但是因此而把我们

党的哲学归结为“斗争哲学”，则是使事情简单化和绝对化了。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说“和谐哲学”

是共产党的哲学。我们党在理论上从来不是只讲矛盾的同一性而不讲矛盾的斗争性，在政治策略上也

从来不是只讲联合、统一、协调、团结等等而不讲斗争。即便在今天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谐”成为我们社会建设的主题词和关键词，也不是不讲矛盾的斗争性，因为同一性与斗争性本来

就是不可分割的，没有斗争性，何来同一性？何来矛盾的转化？何来社会和谐的实现？所以，如果由

于今天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而将我们党的哲学归结为“和谐哲学”，则

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总之，我们党的哲学，既非“斗争哲学”，也非“和谐哲学”，

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哲学。 

根据对立统一的辩证哲学来思考和谐社会建设，我们不妨把同一性理解为一种和谐状态，把斗争

性理解为消除不和谐因素。只有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才能保持和发展和谐状态，这就是“斗争性即

寓于同一性之中”。当前我国社会虽然是一个总体上和谐的社会，但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并不

是无冲突的太平世界。和谐状态与不和谐因素总是同时存在，和谐之中潜伏着不和谐，种种局部的不

和谐存在于总体的和谐之中。和谐是相对的，不和谐是绝对的。和谐不意味着没有矛盾，而有矛盾就

有斗争。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不等于可以放松对某些敌我性质的矛盾的警

惕，建设和谐社会决不排斥消除不和谐因素的努力，更不能放弃制止破坏和谐的现象的斗争。所有这

些，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 

毋庸讳言，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各种影响和妨碍和谐的因素，甚至有严重干扰和破坏和

谐的东西。例如在经济领域，费尽心机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巧取豪夺、坑蒙拐骗，制造假冒伪劣、

扰乱市场秩序，策划金融投机、侵吞国有资产，瓦解集体经济、挤垮国有企业，以及权钱交易、官商

勾结、行贿受贿、贪污盗窃等等。在政治领域，一些人打着“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竭力鼓吹

搬用西方模式彻底改造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否认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乃至直接诬指共产党为

法律之外的非法组织，挑拨人民与党和政府的关系，一些敌对势力还在不断进行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的渗透破坏活动。在社会领域，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金钱至上盛行，享乐主义风

靡，腐败之风继续蔓延，黄赌毒之类恶习死灰复燃，打砸抢杀犯罪行为屡见不鲜。在意识形态领域，

两种世界观、价值观、改革观的对立依然尖锐，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的主张公然频频见诸报端。尤其

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剖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时，非常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明确指出，在我

国，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是存在。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都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

争，还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才能解决。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也只有在斗争中

才能发展。这些论述，虽然因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含有突出阶级斗争之意，从而有不尽

准确的地方，然而其基本精神体现了现实性、前瞻性和客观真理性，却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几十年

之后党中央还反复强调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思想理论的原则问题

上，对于错误的东西必须旗帜鲜明地给予批判？原因就在这里。 

从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视角看，现实生活中影响和妨碍和谐的因素，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问题。在社会关系上，存在党群之间、官民之间的矛盾，其中党员、政府官员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

这本来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处理，特别是如果怂恿和放纵某些党员、官员严重脱离

群众以至为一己之利而不惜侵害群众利益的作为，矛盾有可能转化为对抗。再如劳资之间的矛盾，在

 



通常情况下也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得当，不致形成对抗，但如果相反，默认和支持一些私企主

残酷剥削欺诈劳动者的行径，矛盾就可能转化为对抗。在这里，把握矛盾的斗争性，恰恰成为不致使

矛盾激化，从而保持人民内部和谐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那些严重干扰和破坏和谐的东西，则超越了

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其中有些表现为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交织，例如严重的经济犯罪和社会犯罪，

如果不给以法律制裁，哪有社会的和谐？严重的腐败也属于这种情况，十五大报告早就指出“反对腐

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有些是明摆着的敌我性质的对抗性矛盾，例如敌对势

力的渗透破坏活动，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如果不用专政手段给以坚决打击，哪有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

稳定？在这里，把握矛盾的斗争性，又恰恰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前提。 

还应当指出的是：对立统一规律中的“斗争性”，首先是一个内涵极为广泛的哲学范畴，其主要

含义是排斥、消除、化解、否定、矫正、克服等等，凡属事物统一体中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的一切倾

向，矛盾一方改变矛盾另一方的性质、状态、地位、作用的一切趋势，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相互间的一

切转化，都是“斗争性”的表现。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依次使用的化解、纠正、整顿、控制、

遏制、治理、调整、规范、调节、疏导、矫正等词汇，都体现了哲学上“斗争性”的涵义。所以不能

把“斗争性”简单地政治化，似乎一提“斗争性”，就意味着要重复历史上那种“阶级斗争为纲”或

“大批判开路”，搞群众运动和政治斗争。同时，也不能完全排除它的政治涵义，因为运用对立统一

规律来指导改造世界的实践，很多事情自然会落脚到政治上。六中全会《决定》中依次出现的“坚决

取缔非法收入”、“坚持不懈地开展‘扫黄打非’”、“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依法严

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坚决遏制刑事犯罪高发势头”、“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

颠覆、破坏活动”、“严厉惩治腐败”等用语，也就是把哲学上的“斗争性”运用于现实政治的表

现。如果在政治上完全摒弃这种“斗争性”，那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总之，我们要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哲学的高度，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分析社会矛盾，研

究社会和谐。在注意矛盾的同一性，强调维护社会和谐状态的同时，不可否认矛盾的斗争性，忽视对

不和谐因素的消解。其实这两者是互倚互存，相辅相成的。列宁曾说过：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

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成为同一的。他认为对立面是通过斗争而成为同一的，同一性离不开

斗争性。在今天，“和谐”是我们的主题，是解决矛盾和问题的主要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何况

它本身就包含了消解不和谐的要求。说到底，还是毛泽东的那句话：“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

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与一切消极颓废现象、丑恶腐败现象、

违法犯罪现象、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现象、以至一定范围内某些阶级斗争现象等种种影响、妨碍、干

扰、破坏社会和谐的现象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遏制和克服这些现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题中应有之义。而所有这些，同样是“和谐哲学”所无法包容和难于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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